2026年春季毕业设计工作进度表（网络及23级成人学生）
	时   间
	工作内容
	要   求
	备 注

	3月5日至3月6日
	教学点按规定聘请教师，填写《论文指导教师审核表》报送学院审核。教师信息审核通过后，为教师讲解论文写作要求，报送《毕业设计教师信息汇总表》电子版。
	聘请教师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职业道德，热爱教育事业；具有讲师或中级以上职称，并从事过相关工作人员；教师不能跨科类指导学生毕业设计；每位导师指导人数不得超过20人。
	在学院网站“常用表格”栏下载。

	3月7日至3月22日
	教学点召开动员会；学生论文开题、填写任务书
	教学点公布指导教师信息，给学生讲解论文写作程序及规范，学生与指导教师联系确定选题。
	对动员会现场照相记录，将记录照片回传学院。

	3月23日前
	教学点报送学生毕业设计题目及动员会照片
	教学点按照学院要求填写《毕业设计题目上报表》。学生所选的毕业设计题目应与其从事的工作有关，结合工作实际撰写毕业论文。
	在学院网站“常用表格”栏下载。

	3月23日至4月29日
	学生经指导教师指导，完成毕业设计及撰写毕业论文；定稿后进行查重，经指导教师审核，给出论文指导意见
	教学点及时检查教师的指导情况，督促学生按毕业设计要求认真完成论文；定稿后进行查重，指导教师填写指导意见并给出成绩。
	教学点详细记录指导教师与学生的联系情况。

	4月10日前
	学生和指导教师填写《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表》
	学生及指导教师需如实填写《毕业论文中期检查表》，毕业论文中期检查结果，作为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评定的参考依据。
	在学院网站“常用表格”栏下载。

	4月30日至5月6日
	学生将任务书、中期检查表、论文终稿、查重报告电子版及纸质版交与校外教学点
	学生将论文装订成册，交与教学点；教学点按照规范要求检查论文的排版及装订； 
	教学点检查论文格式及查重比例。

	5月7日前
	校外教学点将《论文查重统计表》电子版，申请学位学生论文报送学院
	不申请学位学生不用填写答辩时间及答辩小组；申请学位学生论文由学院组织教师进行评审。
	在学院网站“常用表格”栏下载。

	5月8日至5月14日
	学院组织评审申请学位学生论文
	评审教师评审学生论文并给出评审意见及成绩；评审通过的进入答辩环节；。
	评阅书在学院网站“毕业设计”栏下载。

	5月15日至5月20日
	学生按照校级评审意见修改毕业论文
	评审未通过的可放弃申请学位或按照评审意见修改进行二次审核
	按要求提交进行二次评审

	5月27日
	学院反馈申请学位论文二次评审结果
	通过的学生进入答辩环节；二次审核不通过的 ，可放弃申请学位或者随下次重新写作、修改、提交评审
	评审未通过的学生不得进入答辩环节

	5月31日至6月4日
	校级论文评审通过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
	答辩教室摆放答辩小组成员台签；张贴学生答辩流程。登陆视频系统，同时对每个答辩学生进行拍照记录，答辩教师认真填写答辩记录。
	学生答辩照片插入答辩记录中，按要求上报

	6月5日前
	教学点报送毕业设计成绩及论文资料
	教学点将毕业设计成绩，学生任务书、中期检查表、论文终稿、查重报告、AIGC检测报告、指导意见、评审意见、答辩记录电子版报学院审核。
	论文纸质材料由站点保管（至少五年）


